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以
往取得的一切胜利直接间接地都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伟大胜利。 
  
                            一 
  
    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特点在于根据唯物史观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和实质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精神生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造成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是由于人们生产什
么，更在于人们是怎样生产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人们在物质生产方式中的不同地位，形成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
人，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有着不同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了不同的阶
级。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由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制约
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因而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着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
作用，决定着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决定着人们的物质利益。当生产资料是原始公有制的时候，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
是平等的，因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也就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们之间并不形成不同的物质利益，人们也就并不区别为不同的
社会集团。但是，当生产资料是私有制的时候，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地位导致了人们在
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占有上的区别，人们之间形成了彼此区别甚至根本对立的物质利益，人们就区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这
种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有不同地位、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社会集团就是阶级。 
    阶级不仅具有经济特征(这是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具有政治特征和思想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分不仅表现在经济
上，同样也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上。这是因为任何一个阶级都必须用一定的政治和思想来反映自己的经济利益，维护或改变
自己的经济地位。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 马克恩格
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1页)因此任何一个企图成为统治的阶级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都要夺取政权，凭
借国家来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都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形式，都是对被
剥削阶级的专政。所以，马克思说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
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 
    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他们在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着思想上的控制
和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表明，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也是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
上(这是最本质的)，但同时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既是经济上的统治，又是政治、思
想上的统治，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 
    马克思还揭示了阶级和阶级成员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定阶级的分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结合为整体作为阶级而存在，但
是，个别的阶级分子又不能等同于阶级。 
    上述马克思关于阶级实质、特征、根源和存在形式的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几十年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没有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片
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
作出正确的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于是，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内镇压职能已经消亡。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作为阶级的整体已经不存在，而忽视了阶级的残余分子还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的事实。他们看到了所有制作为一定阶级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是对于包括政治和思
想影响在内的剥削阶级遗留的问题则估计不足。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这种观点
否定了所有制对一定阶级存在的决定作用，混淆了作为整体的阶级和阶级残余分子的区别，夸大了剥削阶级政治和思想上
的影响。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有没有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前者导致了阶级斗争熄
灭论观点，后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 
    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分析我国社会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既注意了阶级的经济
基础对于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决定作用，又注意了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具有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从而作出了既不同于
阶级斗争熄灭论又不同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论断，认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敌对分
子。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论断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论断是不同的。前者包含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的
思想，后者则可以不包含这种思想。从后者出发有可能得出阶级斗争不再存在的结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
制是一个阶级之所以能作为阶级而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消灭了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剥削
阶级分子的大多数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整体上就被消灭了。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
分子还会长期存在，剥削阶级在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思想上的特征并不会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即消失，失
去了经济基础的剥削者虽然大多数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但极少数的剥削者还会作为剥削阶级的残余同工人阶
级、劳动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即使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不存在了，由于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
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干净，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资本主义势力以
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发
生腐化变质的现象，因而还会产生极少数的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论断当然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极少数敌对分子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剥削
阶级作为阶级还存在。一些敌对分子虽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某种敌对势力，但它们毕竟不能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
那样作为阶级整体来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相抗争。他们只能个别地或结成小集团的形式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的破
坏活动一般也只限于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域。他们也并不具备过去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存在时候的全部特征，有的主要表现出



政治思想上的特征，有的主要表现出经济上的特征。就是经济特征，有的表现这一方面，有的表现那一方面。但是他们的
破坏活动不是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而是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这种破坏活动实现着当年剥削
阶级的遗愿，是当年剥削阶级颠复活动的继续，因此这种破坏活动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总之，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同剥削分子及各种敌对分子的存在作了区分，既
不因为我国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极少数的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而认为剥削阶级还存在，也不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
消灭而否认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存在，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二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人类社会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以往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又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表现为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总会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要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变革生产
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联系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
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
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所进行
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有时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所进行的斗争虽然没有根本推
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但是由于沉重打击了剥削阶级的力量，迫使剥削阶级进行某种改革，也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生产力进
一步发展的条件，导致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有时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也会出现某种暂时的“妥协”和“合作”，
但是这种“妥协”、“合作”是以反对共同敌人为前提的，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彻底解
决，社会变革的实现，都只有通过阶级斗争。 
    因此，阶级斗争，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是中心任务。夺取政权以后的一段时
间内，也不能不仍然以主要力量来粉碎被推翻阶级的颠覆破坏活动，阶级斗争不能不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这就是说，在夺
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为主要任务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虽然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各种敌对分子还存在，但毕竟是极少数了。过去被剥
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现在已被人民群众同极少数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所代替，后者只在整个
社会生活的一定范围内存在。剥削制度的消灭使社会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虽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
度内部加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两类矛盾在社会主
义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于过去的阶级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人民群众反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阶级斗争
所解决的实际上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只提供一种保证、前提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
社会要发展，必须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具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作
为这些矛盾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其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
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时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由变革生产关系变为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
基本矛盾表现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
然，旧制度的遗毒还存在，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消除旧制度遗毒的斗争，调整、完
善新制度的改革同发展生产力相比不能不居于次要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不能不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从其必然混淆两类矛盾来看，是一种左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断然停止了这一错误的指导方针，并
且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
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问题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这些论断都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在今天
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 
    这些论断之所以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应用，因为只有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真正搞清楚什么叫
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什么叫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才能将它们区别清楚，而
只有将它们区别清楚，才能认识到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确实不占主要地位了。这些论断
之所以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因为马克思当年在建立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碰到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的直接的答案，因此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就给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
增加了新内容。这些论断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类矛盾学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三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只存在于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阶级和阶
级斗争既有它的产生、发展过程，也有它的消亡过程。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作的考察，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历史的。     
    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人类阶级斗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以前的阶级斗争都导致一
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仅要求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且要求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无产阶级不仅要消灭
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要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使人类社会进入没有阶级没有剥削
的新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也证实和丰富了这一思想。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是从自发斗争发展为自觉斗争的阶段。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统治为工人们创造
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工人们对资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这个阶段上，工人



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任务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自发地进行的。随着这种自发斗争的发
展，工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使命，于是就逐步成为自为的阶级，自觉地开展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到夺取政权。马克思说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取民主。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就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这个阶段上，无产
阶级面临着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交替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用革命暴力粉
碎反革命暴力，夺取政权。 
    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阶段无产阶级面临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国家政权，
但还握有生产资料，虽然被打倒了，但还没有被击溃，还作为阶级存在着、行动着。 
    第四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各种形式的敌对分子的消灭。这个阶段，无产阶级面临的阶级敌
人不仅失去国家政权，而且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能作为阶级而存在了，只能以残余和分子的形式来同无产
阶级较量。无产阶级反对这些阶级敌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创造消灭三大差别的条件。 
    第五阶段是从剥削阶级残余和各种敌对分子的消灭到阶级差别的消灭。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
结束了，国家、政党这些阶级斗争的工具消亡了，人类就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须经历的上述历史过程表明，无产阶级进行这场斗争正是为了创造条件结束这场斗争。阶级斗争
不是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手段。这场斗争在某些阶段上曾经以历史
上未曾有过的规模、形式进行，但是从全局来说，却是由产生、发展走向缩小、消亡的过程，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场阶级
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总规律、总趋势。我们只有把这种总规律、总趋势同每一阶段上的实际情况
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阶段上的斗争规律和趋势，这在过去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现阶段上也仍然是如此。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一阶段上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在这一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尖锐。理由是阶级敌人越是临近被消灭的日子，他们越会进行垂死的挣扎
和疯狂的反抗。生活已经表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片面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了阶级敌人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
面，但是没有看到阶级敌人的力量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会遭到不断打击和削弱的一面。实际上阶级敌人按其本性来说
虽然在每次反抗失败之后确有一些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但是由于它的实际力量受到打击和削
弱，因而实际反抗的力量必然逐步减弱，因此阶级斗争的趋势就不是越来越尖锐。另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
的斗争趋势是越来越缓和。这种观点看到了阶级敌人的力量不断削弱的一面，但是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没有足够的
估计，同样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曾经作出了既不同于前一观点也不同于后一观点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上阶级斗争“还是长
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种概括在当时来说有其
正确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发展
趋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新的概括，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
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概括明确地肯定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通常情况下只在一
定范围内存在，处于非激化的状态，阶级斗争的激化只在某种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这同越来越尖锐的估计是显然不同的，
同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估计也有区别。这一论断从其没有排除激化的可能性来说，也不同于越来越缓
和的估计。因此，这一论断既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又体现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在发展趋
势和规律上同其他阶段的区别。 
    上述三方面的考察表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今后仍然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
阶级斗争理论的生命力既在于它的科学性，又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能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
展。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新论断、新结论，既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
应用，又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同我国现阶段实际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的阶
级斗争理论是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指路明灯，就是将来进入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阶级斗争退出了历史舞台，马
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仍将是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4期）    
  
   
  
    
  
  
    

  


